同意書
本人(即     )於11  年  月  日向貴關報運進口快遞貨物計1筆（簡易申報單第AX/  /643/   、AX/  /643/  號等），經貴關查核結果，涉短漏進口稅費。本人已知悉減輕裁罰倍數之相關規定，於裁罰處分核定前：
□同意以已繳納之足額保證金抵繳應徵關稅及營業稅款。
此 致
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
納稅義務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章
統一編號： 
地址： 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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